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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高等学校团委： 

现将《共青团广西区委办公室关于转发〈“我与祖国共奋进

——国旗下的演讲”特别主题团日活动方案〉的通知》转发给你

们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请各有关高校团委根据方案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早安

排、早部署，做好特别主题团日活动的安排（每所高校团委开展

1—2 场活动），并于 8 月 16 日前将活动安排情况统计表报送到

自治区高校团工委。 

二、特别主题团日活动结束后，请各有关高校团委及时收集、

报送有关活动素材到自治区高校团工委，我委将从中遴选优秀素

材报送共青团广西区委宣传部，统一上传到“特别主题团日分享

展示平台”进行展示。 

三、9 月 16 日前，各有关高校团委可报送 1 部“国旗下的

演讲”优秀演讲视频至我委，我委将从中择优推荐到共青团广西

区委进行评比、推广。 

未尽事宜，请与我委联系。联系人及电话：陈小波，联系电 



 

话：0771—5815119、18007736518。电子邮箱：gxtgw@gxedu.gov.cn。 

 

附件：1．共青团广西区委办公室关于转发《“我与祖国共奋 

进——国旗下的演讲”特别主题团日活动方案》 

的通知 

2．“我与祖国共奋进——国旗下的演讲”特别主题团 

日活动方案 

          3．特别主题团日活动安排情况统计表  

 

 

共青团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8 月 8日 

















附件 3 

 

 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

序号 主办高校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
现场参与

人数 

活动简介 

（100 字以内） 
直播平台及账号 团委书记 手机号 

     
 

   

     
 

   

注：本表主要填写本校团委拟重点开展的活动情况（每个高校团委 1至 2场）。请按照推荐顺序排序。 


